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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时期莱布尼茨哲学中的个体化原则
及其困难
　
王成军

摘　要：个体是莱布尼 茨 哲 学 的 基 石，个 体 化 问 题 因 此 也 是 莱 布 尼 茨 哲 学 的 重 要 问 题。
在其成熟时期的哲学中，“个别化的知觉＋个别化的欲望”，即“整个实体”被莱布尼茨视为

单子个体化的原则。然而，尽管这一主张并不是一个“空的陈述”，但它不仅不具备莱布尼

茨自己所要求的普遍的解释力，而且，作为一个内在的原则，它对单子的个体化解释也是

不充足的，仍然需要一个外在的原则即上帝来进行说明。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对个体

化原则的探求整体上是不够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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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个体（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是莱布尼茨哲学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管 是 他 的

形而上学、认识论还是道德哲学，“凡实存的都是个体的”这一点都是他在讨论所有这些领

域的问题时所持有的一个基本预设，也是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欧陆唯心主义哲学家（比

如笛卡尔与斯宾诺莎）之间的一个显著分歧。可以说，对个体的强调正是莱布尼茨哲学的

一个基本特征①，是其整个哲学的基石和关注的核心②。既然如此，个体化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问题，即“是什么令一个东西成为这一个东西而不是另一个东西”这个问

题就不能不成为莱布尼茨哲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鉴于个体之于其哲

学的基石作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是莱布尼茨哲学的前提性工作。事实上，从１６６３
年他的学士论文《关 于 个 体 化 原 则 的 形 而 上 学 论 辩》（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　ｄｅ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ｉ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ｉ，以下简称《论辩》）开始直至１７１６年他逝世，莱布尼茨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是贯穿其整个思想生涯的。
但遗憾的是，莱布尼茨研究者们对莱布尼茨哲学中的这个重要问题，还缺乏充分的关

注和讨论③，尽管他们都承认个体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

的原因恐怕在于，尽管个体化原则问题是莱布尼茨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但除了最早的、
具有哲学习作性质的《论辩》，他在后来几乎没有对之进行过专门的探讨。他对这个问题

的看法，虽散见于其纷繁的文本之中，但并不集中，而且常常只是在讨论“实体”“完全的个

体概念”（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

①
②
③

参见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９１．
参见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６－７．
不仅中国的莱布尼茨专家们未对这一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西方的莱布尼茨研究者似乎也是如此，在晚近的一
本对莱布尼茨“个体化原则”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中，作者Ｊ．Ａ．Ｃｏｖｅｒ和Ｊｏｈｎ　Ｏ’Ｌｅａｒｙ－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就明确指出，
“在绝大多数关于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研究著作中，个体化问题并没有被视为莱布尼茨为之有着特殊关切的一
个独特议 题 而 受 到 单 独 对 待”。ＣＯＶＥＲ　Ｊ　Ａ，Ｏ’ＬＥＡＲＹ－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　Ｊ．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ｉｂｎｉ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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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ｓｃｅｒｎｉｂｌｅｓ）这些观念时才被顺带提及。在文本上的这种希微和分散，很可能造成了研究

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另外，这一忽视也很可能是因为，在绝大多数研究者看来，个体是莱布尼茨哲

学中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对整个莱布尼茨哲学来说，它本身就是原初性的、基础性的一个预设，因此便

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在他们看来，相比较于个体化原则这个带有浓厚的中世纪哲学色彩

的问题，曾经被莱布尼茨在他的作品当中更为集中讨论过的、更具现代哲学意义的“不可辨别者的同一

性原则”恐怕才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①。但是，考虑到个体在莱布尼茨哲学中的极端重要性，如果

我们不在其个体化原则问题上做深入的考察，那么，我们不仅难以充分理解莱布尼茨基于个体建立起来

的整个哲学体系，而且也是一种理智上的懒惰。
从现有的对莱布尼茨哲学中这一重大问题的有限讨论来看，研究者们一个大致的共识是：如果说莱

布尼茨哲学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个体化原则的话，那么，这就是他自专门讨论个体化问题的哲学习作

《论辩》就开始持有并一直坚持的ｅｎｔｉｔａｓ　ｔｏｔａ，也即“整个实体”（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ｎｔｉｔｙ）或“整个存在者”（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ｅｉｎｇ）②。并且，他们大都辩护说，这一方案满足莱布尼茨对个体化原则的两个基本要求，即它不

仅是一个个体之内在的原则，而且是一个能够给莱布尼茨哲学中所有实体的个体性提供充分解释的普

遍的原则③。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这一个体化方案乃是一个能够给予个体的个体化问题以充分解

释的成功方案。
本文所讨论的就是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④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本文将指出，尽管如研究者们

认为的那样，莱布尼茨在思想的成熟期也的确持有与其早期相同的一个个体化方案，即整个实体，但是

这个方案却并非如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或者如研究者们所辩护的那样，能够完全满足他对个体化原则

的两个要求并给予个体的个体化以充分解释。为此，本文将首先讨论莱布尼茨对个体以及个体化原则

的界定；然后指出，在其成熟时期的哲学当中，被他视为个体化原则的乃是整个实体；最后，本文将论证，
在他的这一解答中，存在着一些理论难题，有的是可以辩护的，有些则是难以辩护的，而这也致使他的个

体化原则理论在整体上是不够成功的，并且因此仍然有待研究者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个体与个体化原则

在莱布尼茨看来，个体性乃是存在者之不可剥夺的、最为基本的形而上学特征。在论及这一点时，
他甚至援引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话说：“并不真是一个存在者的东西，也不真是一个存在者（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ｌｙ　ｏ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ｌｙ　ｏｎｅ　ｂｅｉｎｇｅｉｔｈｅｒ）。有一点是总被坚持的，此即，一与存在者是可互换的。”⑤

换言之，任何实存的东西都必定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任何一个事物，如果它具有个体的地位，则它也必

然是实存的。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能称一个东西为个体呢？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比如，著名的莱布尼茨研究 专 家Ｂｅｎｓｏｎ　Ｍａｔｅｓ就 说：“如 果 在 莱 布 尼 茨 哲 学 中 有 一 个 真 正 核 心 的 主 题 的 话，那 就 是 同 一 性。”
ＭＡＴＥＳ　Ｂ．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ｅｉｂｎｉｚ：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１２２．而且，虽然他在讨
论莱布尼茨“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时，也提到了个体化问 题，但 他 的 这 一 做 法 恰 恰 表 明，似 乎 在 他 看 来，莱 布 尼 茨 对 于 个 体
化原则问题的探讨应该被归到对莱布尼茨“不可辨别者的同一性原则”的探讨。
比如，Ｂｅｎｓｏｎ　Ｍａｔｅｓ认为，其早期的《论辩》“包含了一个成为后来的莱布尼茨哲学之基石的观念———此即，事物都是由它们的‘整
个实体’（ｅｎｔｉｔａｓ　ｔｏｔａ）个体化的；也即，一个事物之每一特性或者偶性对于它的同一性来说都是极端重要的。”ＭＡＴＥＳ　Ｂ．Ｔｈｅ　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Ｌｅｉｂｎｉｚ：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１８．而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在其Ｌｅｉｂ－
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中以及Ｊ．Ａ．Ｃｏｖｅｒ，Ｊｏｈｎ　Ｏ’Ｌｅａｒｙ－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在其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ｉｂｎｉｚ
中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关于莱布尼茨对其所寻求的这一“个体化原则”的两个要求，详见本文的第一部分。而对莱布尼茨所谓的“整个实体”这一个体化
方案的确满足这两个要求这一点做的最具代表性 的 辩 护，来 自 于 著 名 的 莱 布 尼 茨 专 家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参 见 ＭＣＣＵＬ－
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５０－１５２．
一般认为，以１６８６年著的《形而上 学 话 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为 标 志，莱 布 尼 茨 哲 学 开 始 进 入 成 熟 期。参 见 ＭＥＲＣＥＲ
Ｃ，ＳＬＥＩＧＨ　Ｒ　Ｃ　Ｊｒ．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ＪＯＬＬＥＹ　Ｎ（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Ｌｅｉｂｎｉ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１１５．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ｎａｕｌｄ（３０ Ａｐｒｉｌ　１６８７）／／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ＷＯＯＬＨＯＵＳＥ　Ｒ　Ｓ，
ＦＲＡＮＣＫＳ　Ｒ（ｔｒａｎｓ．＆ｅｄ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１２４．“一”与“存在者”可以互换的说法，最早来自于亚里士多
德，在亚氏看来，“‘存在者（是者）’与‘一’是相同的……既然‘一个人’与‘人’，并且‘存在的人’与‘人’都是一回事，……‘一个存在
的人’没有给‘存在的人’增添任何东西，很明显，这些短语中增添的词有同样的涵义，一（Ｕｎｉｔｙ）与存在者（Ｂｅｉｎｇ）没有任何的不同。”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Ｖ，２，１００３ｂ６－８．ＲＯＳＳ　Ｗ　Ｄ（ｔｒａ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３：Ｂｏｏｋｓ　Ｉ－ＩＸ，１４９－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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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莱布尼茨并没有就个体的内涵做过单独论述，但从其多样的文本出发①，我们可以认为，在莱

布尼茨眼中，一个个体必定至少具有如下两个核心特征：１．统一性（ｕｎｉｔｙ）或不可分性（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即
一个个体不可能被分成不同的部分而这些部分同那个整体仍然属于同一个种，比如，一个个体的人张

三，他就不可能被分成不同的部分且有哪一个部分仍然可以被称为“人”。２．相区分性（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正

如他的名言“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所表明的，对任何一个个体而言，它都不可能与另一个个体

完全相同。在这一点上，作为一名极端唯名论者的莱布尼茨要比他之前的那些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

哲学家（比如托马斯·阿奎那）更为激进。在他看来，个体之间的区分不仅是“号数上的差异”（ｎｕｍｅｒｉ－
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②，而且还是一种内在的根本差异：“自然之中，绝没有两个完全相似，且我们也不可能在

它们中间找到一种内在的或者基于一种内在指称（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之差异的东西。”③这意味着，
相区分性乃是个体之绝对的、内在的特征。根据这两个特征，我们大概可以说，在莱布尼茨哲学中，所谓

个体，指的就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且与它者有着绝对区分的存在者。
那么，个体的外延呢？正如我们在前面引述的莱布尼茨所说的“一”与“存在者”可以互换那一论断

所暗示的，对他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是：一切实存的东西都是作为个体存在的。当然，有些特殊的

东西，比如，一滩水、一堆石头、一个命题、一个事件等等在当代形而上学可以被当作个体来讨论的东西

并不在莱布尼茨的讨论范围之列。因为，它们要么是个体的聚合物，要么是人的心灵的产物或者人工

物，都不是真正的实体或者“凭自身的统一者”（ｕｎｕｍ　ｐｅｒ　ｓｅ），或者说，它们如果实存的话，也要依赖真

正实存的个体，比如，对“任何经由聚合（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而成的存在者”来说，“都要预设一些被赋予了真正

统一性的存在者，因为它的实在性，乃是从那些组成了它的东西（实体）引申而来的”④。因此对莱布尼

茨来说，它们尽管可以被称为“个殊的”（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但却不能被称为“个体的”。这样说来，在莱布尼茨

的哲学中，个体的外延包括所有凭自身而独立实存的实体。更确切地说，在其思想的早期，个体一词主

要运用于有限实体（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也 即 自 然 的 物 质 实 体 与 非 自 然 的 精 神 实 体；而 在 其 思 想 的 成 熟

期，则指不可分的、每一个都独一无二的非物质实体，此即有限的、被造的单子与上帝⑤。
既然凡实存的东西都作为个体而存在，那么，根据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ａ－

ｓｏｎ）⑥，这一点也必须要得到解释。这也正是从莱布尼茨年轻时就开始考虑的个体化原则问题。所谓

个体化原则，就是令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的原则或原因，它试图回答的是：是什么令一个东西

成为这一个东西而不是另一个东西？在莱布尼茨的考虑中，这个问题还与另外一个问题相伴，即是什么

令一个东西在时间之中保持为其自身而不是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尽管在当代形而上学中这个问题一般

被称为同一性问题（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跟我们所讨论的个体化问题有所不同，但二者无疑是紧密

相关的。事实上，在莱布尼茨哲学里，他对这两个问题似乎并没有明确的区分。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对个体化原则，莱布尼茨有两个基本的关切，在其最早对个体化问题进行

探讨的《论辩》中，这两个关切就已经十分明确了：１．个体化原则问题所要求的答案不是一个认知的原则

（ｃｏｇｎｏｓｃｅｎｄ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而是一个存在之原则（ｅｓｓｅｎｄｉ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ｕｍ），而且，这个原则还应该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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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不同的文本中提到个体的 时 候，莱 布 尼 茨 曾 使 用 的 说 法 包 括“某 种 不 可 分 的 东 西”、拥 有“特 定 的 存 在 的”东 西、“真 正 的 统 一
体”、“不可分的”且“完满的存在者”。参见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８．也请见 ＷＯＯＬＨＯＵＳＥ　Ｒ　Ｓ，ＦＲＡＮＣＫＳ　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１０．
“我们可推导说，两个实体能够彼此完全相似而仅仅在号数上（ｓｏｌｏ　ｍｕｍｅｒｏ）相区分，这不是真的，而圣托马斯对于天使或灵智实
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ｓ）的断言（也即，它们的每一个体都是一个最终底种）对于所有的实体来说都是对的……”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Ｍｏｎａｄｏｌ－
ｏｇｙ（９）／／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６０．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９）／／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６９．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ｎａｕｌｄ（３０Ａｐｒｉｌ　１６８７）／／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１２３．
参见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５．
莱布尼茨对这一原则的表述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就发生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情，对于某个能足够好
地理解事物的人来说，他若不可能为之提供一个理由以充分地确定为什么它就是这样而不是别的什么情况，那么，这件事情就不
会发生。”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８）／／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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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ｉｎｔｅｒｎａｌ）原则，即它应该是一个个体之内在的形而上学构成部分，换言之，一个实际的（ｄｅ　ａｌ－
ｉｑｕｏ　ｒｅａｌｉ）部分，甚或是一个物理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ｏ　ｐｈｙｓｉｃｏ）；２．这个原则必须能为解释个体之个体化

提供普遍的意见（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ｓ　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ｓ），即它必须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某一类实体，而
是应该对物质实体和非物质实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　ｅｔ　ｉ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都适用①。应该说，莱布尼茨的

这两个看法是他在自己的思想成熟期讨论个体化原则时持有的主要关切②。

二、单子与单子的个体化

如前所述，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莱布尼茨思想的早期和成熟时期，其对个体的个体化原则问题持

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即整个实体或整个存在者（ｅｎｔｉｔａｓ　ｔｏｔａ／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ｅｉｎｇ）。
尽管有的学者对此有异议，认为其在不同时期提出的个体化原则是不同的③，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在

其思想的成熟时期，更确切地说，在其以单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当中，莱布尼茨提出的个体化原则就是

整个实体。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讨论这一时期的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基石，也即他眼中的真正的个

体———单子（ｍｏｎａｄ）。他对单子的论述集中在晚年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中，即１７１４年的《基于理性的自

然及神恩之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与《单子论》（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ｙ）。根

据这两个文本，莱布尼茨的单子是单纯实体（ｓｉｍｐｌ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是事物的元素与真正的原子，是“形而

上学的点”。它们在 自 然 之 中 无 处 不 在，因 为 复 合 实 体（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也 是 由 单 子 聚 合 而 成。
它类似于“生命、灵魂与精神”，是非物质的实体，因而，除非经由上帝创造或毁灭，它并不承受自然的生

灭。单子是自足的，它没有任何可供实体或偶性“出入的窗口”；单子也是自由的，正如灵魂（ｓｏｕｌ／ａｎｉ－
ｍａｔｅ）是活动的原则一样，它就是活的实体（ｌｉｖ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或活力（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这意味着，它们不

仅自身做着无限的运动，而且也是其他事物（复合实体）运动的源泉。此外，莱布尼茨也明确说，单子是

真正的个体，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部分”，即是不可分的，而且，单子之间相互区分，没有哪两个单子是完

全相同的，它们是有实际区分的④。这意味着，单子满足一个个体应有的所有特征。
由此看来，在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中，所谓个体，指的就是作为单纯实体，没有任何部分的、非

物质性的单子。既然如此，则莱布尼茨在其形而上学中所关心的个体化原则问题就转变成了这样一个

问题：是什么令一个 单 子 成 为 一 个 个 体？在 这 个 问 题 上，莱 布 尼 茨《人 类 理 解 新 论》（Ｎｅｗ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中的一句话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线索：“最为重要的一点乃是，个体性牵涉到无

限性，只有当一个 人 能 够 抓 住 那 无 限 的 东 西（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他 才 能 够 知 道 一 个 给 定 之 物 的 个 体 化 原

则。”⑤看起来，单子的个体化原则是同这一“无限的东西”密切相关的。那么，这“无限的东西”指的是什

么呢？在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之中，这个“无限的东西”指的就是单子在其内在的欲望指引下所做

的无限的知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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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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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至此，让我们总结一下前面所述，我们讨论的乃是某个实际的且被称 作 一 个 物 理 原 则 的 东 西，它 将 充 当 我 们 心 灵 之 中 的‘个 体’
（被理解为个体化与号数差异）之形式概念的基础。我们将处理个体，特别是被造的且实体性的个体……既然我们在此将从物质
的和非物质的实体中抽象（出这一原则）……我 们 将 仅 仅 考 察 一 些 普 遍 的 意 见。”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　ｄｅ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ｉ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ｉ（２－３）／／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Ｄｉ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　ｖｏｎ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ＩＶ．ＧＥＲＨＡＲＤＴ　Ｃ　Ｉ（ｅｄ．）．
Ｈｉｌｄｅｓｈｅｉ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Ｇｅｏｒｇ　Ｏｌｍｓ　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７８：１７．
关于莱布尼茨在其思想的不同时期对这几点的坚持，可参见ＣＯＶＥＲ　Ｊ　Ａ，Ｏ’ＬＥＡＲＹ－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　Ｊ．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ｉｂｎｉ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２６－２９，以 及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７，３０－３１．
比如Ｄａｎｉｅｌ　Ｇａｒｂｅｒ就认为，莱布尼茨实际上在其思想的不同时期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也即，在最开始讨论个体化
原则的学士论文中，他提出的个体化原则是“形式与实体的复合”，稍后，在他讨论“圣餐”的神学论文中，他则以“实体形式”（ｓｕｂ－
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ｍ）作为解答，而在其思想成熟 时 期 的 单 子 形 而 上 学 中，他 提 出 的 则 是“整 个 实 体”。参 见ＧＡＲＢＥＲ　Ｄ．Ｌｅｉｂｎｉｚ：Ｂｏｄｙ，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Ｍｏｎａ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５８－６２．
参见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１－５）＆ 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ｙ（１－１２）／／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８－２６９．关于莱布尼茨的单子学说，也请参见段德智．莱布尼茨哲学 研 究．
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４３－１５３页。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Ｎｅｗ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ＲＥＭＮＡＮＴ　Ｐ，ＢＥＮＮＥＴＴ　Ｊ（ｔｒａｎｓ．＆ｅｄｓ．）．Ｃａｍｄ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２８９－２９０．



王成军：成熟时期莱布尼茨哲学中的个体化原则及其困难

莱布尼茨认为，单子必定有一定的本性，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存在者／是者”（ｂｅｉｎｇ），而这一本性，就
是单子的运动。作为非物质性的实体，单子的运动显然不可能是时空之中的外在的运动，也不可能是由

某个外在的原因引起，既然“没有什么外在原因能对其内在施加影响”，因而，它只能是一种由内在的原

则引起的内在的运动①。作为灵魂，单子的这一运动也即其内在的知觉（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但是，任何一个

知觉都必须是对某个东西的知觉，即都必定要预设知觉的对象。而单子之知觉的这一对象，在莱布尼茨

看来，就是整个宇宙，更具体地说，就是每一个其它的单子或者宇宙当中一切可能的事件。在他看来，每
一个单子就像一面活生生的镜子（ｌｉｖｉｎｇ　ｍｉｒｒｏｒ），表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着整个宇宙。而且，在莱布尼茨看来，
单子的知觉还不能是单一的、静态的，它只能是连续的、动态的，否则，我们不能把它说成是一种运动。
这表明，单子的知觉肯定不止一个，更准确地说，在莱布尼茨看来，它的知觉运动必然是无限的，既然任

何一个单子都是没有自然的生成与毁灭的，也即一经创造便能永久持存的。而这又带来新的问题：一个

单子为什么会有从一个知觉向另一个知觉的运动呢？莱布尼茨对此的解释是，一个单子的知觉运动乃

是由其欲望（ａｐ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推 动 的，单 子 的 欲 望 即 令 单 子“从 某 一 知 觉 向 另 一 知 觉 运 动 的 倾 向（ｔｅｎｄｅｎ－
ｃｉｅｓ）”。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单子是由其欲望和知觉构成的，或者说，一个单子就是在其欲望的推动下

做着无限运动的一系列知觉的序列。在莱布尼茨看来，正是这二者令一个单子不同于另一个单子，也

即，这正是令一个单子作为个体存在的原则：
“一个单子光凭其自身并且在一个单个的瞬间，是不可能同另一个单子区分开来的，除非是借助于

其内在的性质与活动（ｉ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ｓ）———这只能是它的知觉，也就是说，复合物或者

外在的东 西 在 这 一 单 纯 实 体 之 中 的 诸 种 表 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ｏｒ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ｘｔｅｒ－
ｎａｌ）———以及它的欲望，也即，它从某一知觉向另一知觉运动的倾向，而这正是变化的原则。”②

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单子何以凭知觉（以及其欲望）就能够区别于另一个单子？一个直

接的回答是，那是因为它们的知觉内容不同，或者说，就每一个单子的每一个知觉来说，它所呈现的（作

为知觉主体的单子与作为知觉对象的单子之间的）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跟另一个单子的某个知觉所呈现的乃

是根本的不同③。但这样的 解 释 并 不 令 人 满 意，因 为 我 们 尚 且 可 以 构 想 这 样 两 种 反 例：１．不 同 的 单 子

Ｍ１和 Ｍ２在时间ｔ同时思考同一个对象单子 Ｍ３；２．同一个单子 Ｍ，它在时间ｔ１思考一个对象单子 Ｍ１，

而在时间ｔ２思考一个对象单子 Ｍ２。我们看到，在这样两种情况中，单纯地说作为灵魂的某个单子知觉

内容与其它单子的知觉内容不同，并不能成为这个单子的个体性原则。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可以

认为 Ｍ１和 Ｍ２应该被视为同一个主体，既然它们知觉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单子 Ｍ３），即它们的知觉内

容（它们跟 Ｍ３的知觉关系）很可能是相同的。但根据我们的预设，它们却的确是两个不同的主体。我

们可以称这种情况为可区分性矛盾。而在后一种情况中，我们又似乎要认为在时间ｔ１的主体 Ｍ 和在时

间ｔ２的主体 Ｍ不同，即它们应该被分别标记为不同的主体，既然它们有不同的知觉对象和内容。我们

甚至可以推导说，既然单子的知觉内容总是在变化，则一个单子不可能在时间之中保持其自身的同一

性。我们称这种情况为同一性矛盾。这样看来，上述对单子个体化原则的解释仍然是不够的。作为一

位伟大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显然不会轻易犯这样的错误。
要解决上面的两个矛盾，莱布尼茨就必须提供一种另外的原则来解释单子的个体化，这个原则，就

是莱布尼茨单子学说所说的单子具有的位置（ｓｉｔｕ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我们前面说过，在莱布尼茨看来，每个单子都像一面镜子一样“表征整个宇宙”，即它对宇宙中每一

·３５·

①
②

③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ｙ（８－１１）／／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６９．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２）／／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５９．
“一个实体的单纯性无论如何也不会排除那必定一并存在 于 一 个 单 纯 实 体 之 中 的 诸 多 样 态 化（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也 即 那 些 作 为 一 个
单子之存在样态的知觉———笔者注）所带来的多样性；而那些样态 化 也 必 定 在 于 它 同 那 些 外 在 于 它 的 事 物（也 即 别 的 单 子）之 间
关系的杂多性———这一方式就好比，在一个中心或者点而言，尽管它是完全单纯的，但却存在无限个由它构成的线所形成的角。”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２）／／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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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单子的每一可能事件都有知觉。但是，为了排除两个单子之间有任何相同知觉的可能，他又补充说，
虽然每个单子都表达了整个宇宙，但其表达却都是“以其自身的方式”（ｉ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ｆａｓｈｉｏｎ）来进行的①。
这一自身的方式，亦即每个单子特定的位置。按照莱布尼茨的理解，它就相当于一个知觉主体的视角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在他看来，每个单子都拥有的位置或视角是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正因此，单子间

尽管可能有相同的知觉对象，但在知觉的内容上却不会相同。这就好比说，如果一个人站在珞珈山的南

麓看珞珈山，另一个人站在北麓看珞珈山，尽管他们看的是同一座珞珈山，但他们所看到的内容却是不

同的②。
在此，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单子的位置或者视角绝不是一个空间概念。很显然，单子作为非物质实

体，不可能占有空间，我们上述的例子仅仅是一个类比。但是，如果单子不占据空间，那它又如何能够占

据不同的位置或者视角呢？对此，一种莱布尼茨式的解释是：对一个单子而言，其特定的位置或者视角

在于它在某个特定时刻在自己知觉序列中占有的位置，或者说，这个位置或视角乃是其“欲望所产生的

逻辑秩序之中”的位置③。
按照莱布尼茨的观点，单子的每一个知觉都不是孤立的，而是连续且具有因果关系的，即前一知觉

总是后一知觉因为欲望的推动而相继产生的原则，因而，对一个单子的每一个特定知觉来说，它都蕴含

有先于自己的知觉与后于自己的知觉，这些知觉构成了从属这个单子的一个连续且无限的知觉序列。
也即，就任何一个单子在任何一个时刻而言，在它之中都潜存着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一切知觉，它只不

过是在特定时间呈现出它在那一时间应该呈现出来的那个知觉。而且，因为知觉相互间的因果关系，这
些知觉还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秩序④。因此，对某个包含了其无限多知觉的单子而言，在某一个特定的时

间，其知觉都处在这个逻辑秩序的一个特定的位置。这就如同一个无限的自然数的集合，其中的每一个

成员都居于某一特定的逻辑位置一样；而在这个特定的位置上，这个单子的知觉不仅不同于它在其它时

间其它位置上所具有的知觉，而且，还跟其它单子的任何特定的知觉也不同，既然它的位置必然不同于

另外一个单子在另外一个知觉序列中的位置。
借用位置的观念，莱布尼茨似乎就解释了前述的两个可能的矛盾。首先，对区分性矛盾，我们可以

说，即使两个单子 Ｍ１和 Ｍ２同时知觉同一个单子 Ｍ３，也因为 Ｍ１和 Ｍ２所在的各自知觉序列中的位置的

不同，而有内在的差异，即它们各自跟 Ｍ３的关系或者说各自的知觉内容是相异的，因而，Ｍ１和 Ｍ２是相

互区分的两个个体单子。其次，对同一性矛盾，我们可以说，正如我们前面所解释的，对某个单子 Ｍ 而

言，尽管其在某个时间点ｔ１的位置和另一个时间点ｔ２的位置造成了两个不同的知觉，但既然一个单子的

每一知觉都蕴含了其先在的和未来的一切知觉，即都暗示了其整个的知觉序列，因此，如果我们把一个

单子看作是其知觉序列的整体的话，那么它就仍然是同一个单子。只不过，就某个特定的单子 Ｍ 而言，
当它处于自己知觉序列的不同位置时，其所拥有的知觉的不同会造成它自身的多样性，即造成“处在知

觉Ｐ１的单子 Ｍ”和“处在知觉Ｐ２的单子 Ｍ”之间的区别，但这也并不妨碍它是同一个单子 Ｍ。于此，莱

布尼茨似乎又把单子的某个特定知觉看作是一种偶性（ａｃｃｉｄｅｎｔ），于是，刚才的解释又可以用亚里士多

德主义者惯用的例子来类比：这就像，苏格拉底即使因为一场事故而鼻子变塌了，他也仍然是那个苏格

拉底而不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也正是因此，莱布尼茨追随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关于偶性的说法，要把单

·４５·

①

②

③

④

“每一个个体都以其自身的方式表达整个宇宙，而且，在其完全的概念之中，就一并包括了它所有的经验，所 有 伴 随 着 的 情 态（ａｔ－
ｔｅｎｄａｎ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以及所有外在事件的整个序列。”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Ｄｉ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９）／／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６０．
“每一单子都像一个可能的世界，并且像上帝的一面镜子，或者，说到底是整个宇宙的一面镜子，每一个单子都以其自身的方式来
表达———这就好比，就同一个城镇而言，观察它的人所处的情态不同，它被表征出来的样子也是不同的。”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Ｄｉ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９）／／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６１．
对于此点，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ＭｅＣｕｌｌｏｕｇｈ有比较详尽的解释，参见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４１－１４３．
“每一先在的知觉都影响到那些紧随着它的、按照我们除了在运动之中也能在知觉之中发现的一种秩序法则（ａ　ｌａｗ　ｏｆ　ｏｒｄｅｒ）而发
生的知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Ｃｌａ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ｒ．Ｂａｙｌｅ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ｌ　ａｎｄ
Ｂｏｄｙ／／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ｅｔｔｅｒｓ．ＬＯＥＭＫＥＲ　Ｌ　Ｅ（ｔｒａｎｓ．＆ｅｄ．）．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１９８９：４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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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知觉称为单子的样态化（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即单子存在的特定状态或具体样态（ｍｏｄｅ），并认为它造成

了作为单纯实体的单子所具有的内在的杂多性（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①。

不唯如此，借助“每个单子都占有特定的、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一点，莱布尼茨也能进一步推导说，不
仅每个单子的每个知觉是不同的，而且其欲望也是不同的。因为，如我们前面所说，一个单子的欲望就

是推动这个单子从一个知觉到另一个相继的知觉运动的原则，然而，既然我们说了，一个单子因为其在

特定的时间总占据特定的位置导致其知觉之间是相互有别的，那么，我们也就应该说，推动这个单子从

一个知觉向另一个知觉运动的欲望也是个别的、独一无二的。既然如此，则论到单子的个体化，我们可

以说，如果单子就是由特定的欲望所驱动的一系列特定的知觉所构成的无限的知觉序列，那么，情况就

必然是：在任何一个时刻，一个单子都不同于任意的另一个单子，或言之，每一个单子都是个体。这也就

是为何莱布尼茨会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那样说单子只能靠“知觉与欲望”这两个“内在的性质与活动”

而“相互区分”的原因。

综而言之，在莱布尼茨看来，一个单子就是一个由欲望推动的做着无限知觉运动的知觉序列。因为

每一个单子在特定的时间，都是在特定的位置或者视角来知觉其它单子的，因此，它的每一个知觉都是

独一无二的、个别的；因为它的欲望就是从一个特定的知觉向另一个特定知觉的趋势，推动其进行知觉

运动的每一欲望也因此是个别化的。故它的整个的、无限的知觉序列，即这整个单子也必然是个别化

的。在这个意义上，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就是其“个别化的知觉＋个别化的欲望”，或者说就是其整个实体

或整个存在者，既然一个单子就等同于其在欲望推动下的无限知觉序列。

三、整个实体作为个体化原则的困难

应该说，在莱布尼茨以整个实体作为单子之个体化原则时，他仍然面临着一些理论困难。这些理论

困难，有的与这一个体化原则自身的可辩护性直接相关，有的则涉及这一个体化原则与莱布尼茨其它哲

学主张的一致性或相容性。本文的讨论将只局限于前者。

针对莱布尼茨这一个体化原则最强、最直接的一个诘难是：说一个个体的整个实体乃是其个体化原

则，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看起来，这就好像说，一个单子就是其自身的个体化原则，或者说，单子自身就

是个体化的。然而，所谓个体化原则，追问的似乎应该是一个不同于这个个体本身的原因。若真如此，

则莱布尼茨的这一个体化原则似乎什么也没说，或者我们可以说，莱布尼茨的回答恰恰表明，单子是不

需要一个所谓的个体化原则的②。

果真如此吗？很显然，根据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来看，说“单子的‘整个实体’是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并
不等同于说“单子就是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因为，当我们说整个实体的时候，指的是就一个单子而言它

基于特定的位置而有的个别的欲望与知觉，它明确指向了这个单子的内在原则，尽管这些原则一起构成

了这个单子③。或者我们可以认为，既然在莱布尼茨看来，作为“第一隐德莱希”（也即完全的现实）的单

子，其存在就在于其连续而无限的内在的知觉活动，那么，说单子的整个实体乃是单子的个体化原则，就
相当于说一个单子正是靠其自身的活动来实现自身的个体化的。在这个意义上，莱布尼茨的个体化原

则理论显然不是一个“空的陈述”。

实际上，在个体化原则方面，莱布尼茨真正应该忧虑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这个原则是不是一个有意

·５５·

①

②

③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２）／／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５９．
事实上，著名的莱布尼茨专家Ｉｇｎａｃｉ　ＡｎｇｅｌｅｌｌｉＩ就认为，莱布尼茨的个体化原则“毋宁是一个空的陈述”，因为它相当于说“Ｘ的个
体化原则＝Ｘ”，而这对于“是什么令一个个体Ｘ作为个体Ｘ而非其它东西存在”这个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回答，“甚至可以算作对存
在一个个体化原则这件事的一种否认。”ＡＮＧＥＬＥＬＬＩ　Ｉ．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ｎｔｉｔａ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ｉｂｎｉｚ／／ＧＲＡＣＩＡ　Ｊ　Ｊ　Ｅ（ｅ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ｉｓｍ：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１５０－
１６５０，Ａｌｂａｎｙ．ＮＹ：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５３９．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基于同样的理由 为 此 提 出 了 辩 护，参 见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４９，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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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陈述，而是这套个体化方案是否满足我们前述的他自己对个体化原则的两个基本关切，即这个个体

化原则应该：（１）是一个“内在的”“存在之原则”，（２）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先讨论莱

布尼茨的这个个体化原则是否满足（２），然后再来看它是否满足（１）。另外，我们要特别考虑，在莱布尼

茨将对个体化原则的探求局限在一种内在原则时，他是否真正能为个体的个体化问题提供一种在其思

想生涯中始终渴求的充足理由。

如我们所言，在莱布尼茨看来，他提出的这个个体化原则应该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即它对一切能够

被看作个体的东西都是适用的。无疑，对莱布尼茨认定的真正的个体———单子来说，这个原则的确为其

个体化提供了一种说明。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莱布尼茨在谈到单子这一单纯实体的时候，也预设了

所谓复合实体，即物质实体的存在。那么，这一针对单子提出的个体化原则能够适用于物质实体吗？在

这个问题上，莱布尼茨似乎显得模棱两可。

在莱布尼茨的思想成熟时期，他在某些时候的确会把作为复合物的物质事物当作实体来谈论，并认

为它是有机的（ｏｒｇａｎｉｃ），即有一种统一性的实体。在他看来，物质事物都是由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单子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ｍｏｎａｄ）和其身体（ｂｏｄｙ）构成的，而其身体又是由多个单子聚合而成的，这样，尽管物质

事物仍被看作是一个单子的聚合体，但这一聚合体却是一个经过良好组织的聚合体，即它因为那个如同

实体形式的占统治地位的单子而获得了某种统一性①。既然如此，我们似乎要承认，在一个较弱的意义

上，物质事物可以被视为实体进而被看作个体。那么，问题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单子的个体化原则也同

样适用于这种次要意义上的个体吗？

的确有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为莱布尼茨提出了肯定的辩护。比如，劳伦斯·麦克库劳（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就认为，按照莱布尼茨对物质实体的解释，既然占统治地位的单子（实体形式）是自身个体

化了的，而由个体化了的单子构成的身体也因此是个体化了的，因而，这个由占统治地位的单子和一个

身体构成的物质实体就应该是个体化了的。因此，其整个实体（个别占统治地位的单子＋个别的身体）

就是其个体化的原则，正如我们说一个单子的个别化了的知觉和个别化了的欲望是它的个体化原则一

样②。因而，莱布尼茨的个体化原则既适用于单子，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它的解释力是普遍的。

但是，这一辩护有两个明显的问题：其一，假定一个物质实体是由一个作为实体形式的统治性单子

加上一个身体构成的，而这个作为实体形式的统治性单子自身就是（按照我们前述的个体化原则）个体

化了的，且身体也是已经被个体化了的，那么，我们只需要在这个复合实体的个体化问题上坚持一点就

够了，即我们只需要说，因为其个体化了的实体形式，或者，因为其已经被个体化了的身体，这个复合实

体在整体上被个体化了。这样一来，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更多的原则，即如麦克库劳所说的整个实体（个

别的占统治地位的单子＋个别的身体）来解释一个物质实体的个体化。其二，即便我们认同麦克库劳的

解释，认为对一个物质实体而言，整个实体就是其个体化原则，但是，我们就一个个体的单子所说的整个

实体和就一个个别的物质实体所说的整个实体在指称上并不是一致的。很显然，前者指的是一个单子

之特定的知觉和欲望，后者指的则是一个物质实体中个别的占统治地位的单子与其个别的身体，因此，

说我们就单子而讨论的个体化原则整个实体同样也适用于对物质实体的个体化的解释就是不当的。

这样说来，如果承认物质实体的个体地位，那么，认为适用于单子的那个个体化原则也适用于物质

实体就会造成一些新的困难。为了避免这些困难，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案，即不承认莱布尼茨说的复合实

·６５·

①

②

“每一单纯实体，或者个体的单子，构成了一个复合实体（比如一只动物）的中心，也构成其统一性的原则，它们每一个都由一团物
质（ａ　ｍａｓｓ）所围绕，而那团块又是由无限多的其它的单子组成，后者构成了那个中心单子的身体。……每一个单子，与其身体一
起，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实体（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３／／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５９．
“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单子就是 这 个 活 的 物 质 实 体，这 个 单 子＋身 体 的 组 合 物 的 实 体 形 式。这 个 身 体 自 身 是 一 个 现 象 性 的 实 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　ｅｎｔｉｔｙ），基于其它的个体的单子。因此，身体，如同最早的哲学里所说的质料那样，也是已经被个体化了的。而那个
身体的实体形式，因为它是一个单子，个体化其自身。是故，以直 接 类 比 于《论 辩》一 文 中 对 物 质 实 体 个 体 化 的 解 释 的 方 式，莱 布
尼 茨主张，事实上，物质实体也是因为其整个实体（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ｅｎｔｉｔｙ）而被个体化了的。”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５０－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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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个体地位，把我们前述的个体化原则的讨论域仅仅限定为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体的单子。事实上，
在某些时候，这正是莱布尼茨自己持有的态度。在他看来，复合实体并不是真正的凭自身而存在的实

体，而是单纯实体即单子的集合或者汇聚（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ｕｍ）①，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复合实体类似于我们前

面说的“一堆石头”之类的东西，它们并不满足我们所说的个体的第一个标准，即统一性或不可分性。既

然如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对物质实体而言，并不真正存在一个个体化问题。然而，这样一来，莱布尼茨

在讨论个体化问题时所追求的那一原则在解释力上的普遍性就要大打折扣了，即它只能适用于我们对

非物质实体的讨论，并且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一种特设的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ｏ　ａｄ　ｈｏｃ）。
此外，我们还要考量的是，莱布尼茨持有的关于单子的这一个体化原则是否如他所期望的那样是一

个内在的原则呢？无疑，如果我们跟随莱布尼茨，将一个单子视为由处在无限的运动中的知觉和欲望构

成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所持有的个体化原则因此不仅是个存在之原则，既然单子的存在就体现

为其由欲望推动的知觉活动，而且也是个内在的原则，既然其知觉和欲望都是内在的。这似乎意味着，
单子的个体化问题在不依赖一个外在原则（其它单子或上帝）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凭自身就得到解释②。

但问题是，莱布尼茨主张的这一内在的原则是否是对单子之个体化的一个充足解释呢？如我们前

面所言，莱布尼茨个体化原则的关键在于说一个单子的特定位置，即在它无限多的知觉所构成的那个逻

辑序列中的位置，造成了它特定的知觉和特定的欲望，而这又造成了这个单子在整体上的个体化。但

是，这里面似乎潜藏着一种循环解释。因为，我们仍然可以问：这个位置的独特性是如何来的？为了回

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诉诸它所处的那个由这个单子的知觉所构成的逻辑序列，而且，为了保证一个

单子在这个序列中的某个位置跟另一个单子的位置绝无可能相同，我们还必须预设这个逻辑序列是无

论如何都不同于任何其它单子所拥有的知觉序列的，换言之，就这个单子而言，其逻辑序列必须也是个

别的。然而，其逻辑序列何以是个别的呢？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诉诸其构成元素，即这个单子的

知觉的个别性，也即它的每一知觉都不同于任何一个单子的任何一个知觉。然而，如果要进一步解释这

个单子的某个特定知觉的个别性，我们又必须按照莱布尼茨构想的，诉诸其在特定时刻所处的特定的位

置。这也就是说，按照莱布尼茨的解释，我们可以推导说：一个单子因为知觉的个别性，造成了自己独特

的知觉序列，这一独特的知觉序列又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赋予这个单子独特的位置，而正是这个独特的位

置，造成了其独特的知觉和欲望，即造成了这个单子的个体化。
如果要避开这种循环解释，我们就必须引入另外的原则来解释单子之位置的独特性。这另外的原

则无疑只能是莱布尼茨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事实上，尽管莱布尼茨本人始终试图从个体之内在的方

面去给出一个足以解释其个体化的原则，但他也承认，如果宇宙中的一切，包括个体的个体化要得到解

释的话，最充分的原因只能是作为一切事物之终极根源的上帝。在他看来，由单子构成的这个世界乃是

经由上帝来安排的最好的一个处在一种前定和谐（ｐ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ｈａｒｍｏｎｙ）之中的世界。这便导致，世
界之中的事物的个体性，也必然是来自上帝的安排：“从那个至上的创造者那里，我们不仅可以说，这整

个宇宙的秩序是能够达到的最为完美的，而且可以说，每一个活生生的、按照其自身的视点来表征这个

宇宙的镜子，也即每一个单子，每一个实体性的中心，都必定拥有其按照最好的方式来安排的、一直与所

有其它单子相容的知觉与欲望。”③于此，他也说：“只有上帝是首要的统一体，或者说是那个原初的单纯

实体，而被造的或者说派生的（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单子都是其产物。它们由持续不断的、可谓是从一个瞬间到

另一个瞬间不断倾泻的神圣闪电所产生，而且它们被受造物的接受性（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所约束……”④。很

·７５·

①
②

③

④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ｙ（２）／／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６８．
对此，麦克库劳同样提出了一个辩护：“任何现存的单子，凭着其个体化了的欲望，造成其自身的实体（ｅｎｔｉｔｙ）以其知觉的形式进入
存在，也即存在于一个独特的、可数且无限的有序集合中。没有任何其它的单子，特别的说，没有任何其它单子的欲望，是这一集
合的原因；连上帝都不是其原因。因此，其成熟时期哲学中的个体化原则无疑是一个内在的原则。”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Ｌ　Ｂ．Ｌｅｉｂｎｉｚ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１５１．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ａｓｏｎ（１２）／／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６３．
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Ｍｏｎａｄｏｌｏｇｙ（４７）／／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　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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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莱布尼茨看来，要解释单子的个体性，乃至一切事物的个体性，都不得不最终诉诸上帝。而经由

上帝这个充足理由，我们上面所说的关于单子之独特位置的循环解释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按照上帝对一

个可能的最好的世界的安排，每一个单子都拥有一套独特的知觉序列并因此在特定的时刻占据独特的

视角或位置，从这个视角或者位置，它表达或者映像了所有其他的单子，即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觉和欲望，
而这令它成为一个与其它单子相区分的统一体———一个个体。

总的看来，尽管莱布尼茨以整个实体作为个体（单子）的个体化原则这一方案并不是一个空的陈述，
而且，他所说的这个原则也的确可以被视为一个“内在的”“存在之原则”，但是，他的这一个体化方案却

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它无法被看作一个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方案，即它似乎只适用于单子这样

的非物质实体而不能推广至物质实体；其次，尽管这个方案诉诸的乃是内在的原则，但却潜藏着一种循

环解释，而要避开这种循环解释，为个体的个体化问题提供一种真正充足的解释，他最终仍然不得不诉

诸一个外在的原则即上帝。在这个意义上，成熟时期的莱布尼茨哲学对一个具普遍解释力的、诉诸个体

之内在原则的个体化方案的探求其实是不够成功的。要对他的这一方案提出充分的辩护，莱布尼茨的

研究者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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